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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吉安环保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年产1200吨甲醇环保油生产及储存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吉安环保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吉安环保油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200吨甲醇环保油生产及储存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有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吉安环保油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163.78万元，在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石头村建设年产1200吨甲醇环保油生产及储存库建设项目。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城步苗族自治县吉安环保油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200吨甲醇环保油生产及储存库建设项目。

二、在项目营运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强化项目大气污染防治。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储罐大小呼吸废气、生产装置区“跑、冒、滴、漏”原料和成品挥发的甲醇有机废气和食堂油烟废气。储罐呼吸废气产生量较小，经空气扩散后对外环境影响较小；生产装置区设防爆轴流风机，风机每小时通风6次 ，通过上述措施生产装置区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食堂油烟废气通过抽油烟机经排烟管道于食堂楼顶排放，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2、控制项目水污染。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为地面冲洗水，经隔油池、沉淀池用做厂区绿化用水和洒水降尘水，不外排；生活污水经隔油池与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厂区及周边绿化用水和附近居民作农肥，综合利用不外排；初期雨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到收集池利用不外排。
3、采取措施确保噪声排放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1）2类标准。

4、项目餐厨垃圾回收做附近村民猪食，废抹布手套和其它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外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理；浮油和油渣为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存于项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5、强化企业环境管理，建立管理机构，确保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三、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程序办理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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